
 

证券代码：300091           证券简称：金通灵        公告编号：2018-084 

 

江苏金通灵流体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氢能源产业投资项目合作框架性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指导性文件，具体实施

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在开展具体合作业务时，需另行商洽签订相关协议，

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框架协议涉及金额为预算数，具体金额以签订的项目合同为准，存在

执行金额与协议金额不完全一致的风险。 

3、本协议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指导性文件，对公司2018年度经营业绩暂

不构成重大影响。 

4、最近三年公司披露的框架协议均按计划正常推进。 

 

一、协议签订情况 

2018年10月22日，江苏金通灵流体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金

通灵氢能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与江苏省如皋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下简称“甲方”）在如皋市签订了《氢能源产业投资项目合作框架性协议书》。 

甲乙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防治法》和其他相

关法律、法规，本着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确定本协议。 

本协议为框架性协议，暂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根据

合作事项进展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 协议对方介绍 

（一）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于1992年9月创立，1993年12月成为江苏省首批13个省

级开发区之一，2013年1月晋级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同年如皋市成立了氢能产

业发展领导小组，建立了专家队伍，氢能产业链条雏形已经基本具备。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2016年授予如皋“氢经济示范城市”称号。目前如皋市正在着力打造氢

能小镇，从氢气制取和储运，燃料电池生产、研发检测平台以及碳交易金融平台

建设等方面推动氢能利用产业化，开展氢能技术在工业园区、在交通、消费等领

域的示范应用。 

（二）、江苏金通灵氢能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江苏金通灵氢能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南通市如皋市城北街道惠民路660号 

法定代表人:刘军 

注册资本：5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8年10月19日 

经营范围：氢能燃料电池压缩机、氢能备用应急电源的研发、生产、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前年度未与如皋经济技术

开发区签署过类似的框架协议。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名称：江苏金通灵氢能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在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

氢能产业园区投资以下项目： 

(1)燃料电池空气压缩机和氢能备用电源的研发制造 

(2)投资建设运营如皋氢燃料电池产业园智慧能源岛 

(3)投资建设运营如皋加氢站（根据如皋市整体规划） 

(4)投资建设运营年产2000万立方的生物质制氢项目 

(5)投资建设运营压缩空气站（根据园区整体规划） 

2、项目建设地点：江苏省如皋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3、本项目预算投资总额：项目计划总投资4.5亿元人民币。 

（二）项目投资方式 

燃料电池空气压缩机和氢能备用电源的研发制造基地由乙方独资建设，独立

经营。 

氢燃料电池产业园智慧能源岛、加氢站（根据如皋市整体规划）、生物质制

氢基地、压缩空气站（根据园区整体规划）由乙方投资建设并运营，并与甲方另

行约定运营年限，在运营年限内由乙方独立运营，运营年限期满后由甲方向乙方

议价购买。 

（三）项目建设步骤 

步骤一：双方共同编制本项目的实施方案，该方案必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支

持方向。 

2、步骤二：实施方案通过省市发改部门批复后，乙方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及

政府法律、法规、合作政策实施本项目。 

（四）甲方责任 

1、甲方配合乙方进行项目选址，用于相关项目建设。 

2、甲方确保该项目享受当地政府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3、甲方提供乙方项目的立项支持和快捷审批服务。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协助乙方完成项目相关立项、环评、职业健康、安评、林

业、消防等涉及项目开发、正常生产所需的相关行政审批手续；负责协调当地居

民关系，创造良好和谐的投资建设发展环境。 

4、甲方提供乙方项目所需的供水、供电、通信、公路等公用工程建设。 

5、智慧能源岛、氢气价格和压缩空气价格按市场公允指导价执行。 

6、甲方积极为乙方提供物流运输保障和协调服务。 

7、甲方授予乙方如皋市特许经营权15年，在特许经营权期限内，除现有制

氢站、加氢站外，甲方不再引进与乙方具有原材料或市场竞争性的企业。 

8、本着精诚合作、诚信履约的原则，协同乙方解决本项目双方在合作过程

中发生的其他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问题。 

（五）乙方责任 

1、乙方母公司江苏金通灵流体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筹措资金投资本项目。 

2、乙方必须保证该项目于2019年开工建设，2022年确保该项目投产达产。 



 

3、因乙方的原因，在项目运行期间乙方不能按照协议约定满足甲方氢能源

市场正常需求，甲方有权停止双方一切协议（因不可抗拒的原因由双方另行商

议）。 

4、乙方在该协议签订 6个月内，将项目所需的相关手续办理齐全。例：注

册项目公司、编制实施方案等。 

5、乙方负责本项目建设工程的勘探设计、全面组织施工招标工作及确定招

标方案，公开招标选定施工单位等工作。 

6、乙方必须按照甲方的要求合理安排该项目享受到的政策资金。 

7、本着精诚合作、诚信履约的原则，协同甲方解决本项目双方在合作过程

中发生的其他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问题。 

（六）协议的框架性和完整性 

本协议系甲乙双方就合作项目所订立的框架性协议，为保证合作项目的顺利

完成，甲乙双方在本协议订立后还需根据合作项目的进展情况签署一系列具体合

同、协议、会议纪要或其他形式的文件(以下简称为具体文书)，但具体文书的原

则性内容均不应与本协议发生冲突(除甲乙双方特别约定时除外) 具体文书均系

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1、本协议的签订体现了公司在新能源利用领域重要举措，有利于公司压缩

机技术研发、生物质气化提氢技术、氢能利用技术的研发及相关科技成果的产业

化，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符合公司在能源方面的战略规划。 

2、项目计划总投资4.5亿元，占公司2018年半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9.52%。

该框架协议的签订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1、本次签订的框架性合作协议仅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指导性文件，具体

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将在后续签订的具体合同中予以确定,协议的

付诸实施及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2、未来在本框架协议下的具体项目投资运作，公司将根据深交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及业务规则的审批权限及程序进

行审批、实施。 

3、经问询，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及持股5%以上股东没有减持意向。 

4、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情况 

序号 披露日期 协议名称 后续进展 

1 2015年7月14日 
《增资收购意向性协

议》 

2015年9月25日，公司与高邮林源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的原股东签署了《增资

收购协议》，实施本次收购事项。 

2 2016年1月8日 
《增资收购意向性协

议》 

2016年2月1日，公司与泰州锋陵特种

电站装备有限公司的股东签署了《股

权转让及增资协议》，实施本次收购

事项。 

3 2016年9月7日 

《大名县草根新能源

热电有限公司生物质

（2×12MW）热电联产

项目框架性合作协

议》 

2017年5月5日，公司与大名县草根新

能源热电有限公司签订了《生物质2

×12MW 热电联产项目设计、采购、施

工总承包合同》，项目正在执行中。 

4 2016年12月8日 

《山西高义钢铁有限

公司焦炉煤气及余热

发电工程框架性合作

协议》 

项目准备阶段、正式合同尚未签订。 

5 2017年1月13日 

《新疆晶和源新材料

有限公司余热发电项

目框架性合作协议》 

2017年4月25日，公司与新疆晶和源新

材料有限公司签订了《余热综合利用

项目合同能源管理合同》，项目正在

执行中。 

6 2017年4月13日 

《安徽黄山环保热电

有限公司生物质气化

（2×15MW）热电联产

项目框架性合作协

议》 

项目准备阶段、正式合同尚未签订。 

7 2017年4月13日 

《徐州宜丰三堡环保

热电有限公司生物质

直燃（2×30MW）热电

联产项目框架性合作

协议》 

项目准备阶段、正式合同尚未签订。 

8 2017年5月22日 

《河北盛滔环保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干熄焦

余热回收项目EPC总

包框架协议》 

2017年9月28日，公司与河北盛滔环保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干熄焦余

热回收项目总承包(EPC)合同》，项目

执行中。 

9 2017年7月13日 

《北昆士兰州生物质

发电、乙醇和制糖联

产项目EPC总包框架

2018年1月26日公司与NQBE、SUTECH

《订立EPC合同协议》，项目推进阶段、

正式合同尚未签订。 



 

协议》 

10 2018年2月6日 

《安达市农业环保产

业园项目合作框架性

协议》 

公司已中标安达市生物质气化热电联

产项目投资主体项目。 

11 2018年6月14日 《合作框架协议书》 
与上海鼓风机厂有限公司洽谈中，正

式合同尚未签订。 

12 2018年6月22日 
《投资合作框架协

议》 

与中投中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洽谈

中，正式合同尚未签订。 

13 2018年8月2日 
《生物质气化提氢产

业化技术合作协议》 

与华东理工大学、常州市蓝博净化科

技有限公司洽谈中，专项合同尚未签

订。 

14 2018年8月9日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书的公告》 

与中科实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洽谈

中，专项合同尚未签订。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按照深交所《创业板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规定，对该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及时的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氢能源产业投资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 

 

特此公告。 

                

 

江苏金通灵流体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